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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集）訓隊管理要點 

教育部104年6月2日臺教授體字第1040014286號函核備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年7月18日第93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8點條文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9年3月18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9年4月1日第109A51D000981號簽奉核定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11年11月23日第2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11年12月24日第1110013554號簽奉核定 

一、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落實「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

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以下簡稱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第10條之規定，並執

行「我國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培訓參賽實施計畫」(以下簡

稱國培參計畫)，以建立培（集）訓制度、發揮培（集）訓功能、提昇訓練

績效，爭取國際參賽佳績，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及依國民體育

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七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國際賽會之總教練、教練、

訓練員、助理訓練員(含其他支援人員)、培訓選手及儲訓選手(下稱教練選

手)。 

三、經核定取得培訓資格之教練選手，應於本中心指定期限內，至指定地點辦理報

到。 

因天災或事變等不可抗力事件或重大事由，無法如期報到者，應即時通知所屬

單項協(總)會或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選訓單位)及本中心，並於其無法

報到原因消滅後7個日曆天內，檢附證明資料，至指定地點辦理報到。 

未依前2項規定報到者，視為自願放棄培訓資格，並由本中心函知選訓單位辦

理後續事宜。 

四、培（集）訓實施原則： 

(一)教練訓練期間應依權責確實執行訓練計畫及填報實施計畫階段目標考核表

(如附件1)。 

(二)選手須接受教練指導並依訓練計畫實施 ，確實遵照教練指導接受訓練，

每日記載訓練日誌及訓練心得以供本中心查核；並於日常生活教育接受教

練及本中心輔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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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未依計畫落實執行或未達階段目標績效不彰者，本中心得請選訓單位改

善，改善情形不佳或未改善者，得提送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以下簡稱

訓輔小組)會議審議，決議是否終止培訓資格。 

(四)教練選手應配合體育署、本中心或專責專案小組督導、訪視、輔導、考核培

訓情形，並會同選訓單位前開事項不得抗拒。選訓單位應依據審議通過之所

訂各培訓參賽實施計畫及各培訓階段目標與教練選手遴選辦法督促教練落實

執行計畫，以及進訓本中心後相關績效據以考核。 

(五)本中心相關會議應由總教練或教練彙整分析相關問題，代表出席報告，必要

時會同所屬單項協（總）會秘書長（或訓練組長）親自出席報告。如有不

可抗力因素無法出席時，應事先請假，並委託適當教練人員代表出席。 

(六)進駐本中心教練選手，應集中住宿，如有個人特殊因素需營外住宿時，應具

體敘明提出報告，經本中心專案核准後始得為之。 

(七)於訓練過程所遭遇之問題，統由負責總教練或教練彙整後提報本中心或單項

協（總）會尋求解決。 

(八)每週訓練期間及天數原則如下。但遇有特殊狀況時，本中心得視情形調整： 

1.一般培訓期間：週一至週五，至少5天。 

2.總集訓期間：每週以至多休息1天為原則。 

(九)教練選手如需訓練課表以外之時間外出，得親自提出外出申請單(如附件2)

，經總教練或教練本人核准簽名後始得外出，未經核准不得外出。 

(十)國內(含離島)移地訓練申請程序及天數上限原則如下。但遇有特殊狀況時

，本中心得視情形調整天數：另相關移地訓練應列入年度培訓計畫內。 

1.申請程序：教練應於移地訓練實施15個日曆天前，將國內移地訓練(參賽)

申請計畫(如附件3)提送本中心審核，經核准後始得實施。 

2.申請天數上限：每次至多14天；每半年(1-6月、7-12月)得申請21天；全年

度：得申請42天。 

五、生活管理原則： 

(一)教練選手應遵守本中心或指定訓練地點之相關規定。 

(二)教練應遵守職業道德，確實做到生活嚴謹、言行合度，對於選手之生活與

學業確實負起管理與輔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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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手應遵守團隊紀律及重視個人形象，並服從教練及相關人員之輔導。 

六、兼職（課）原則： 

(一)教練選手以專職培訓，不得兼職或兼課。但有下列情形不在此限： 

1.依原服務單位(以下簡稱原單位)規定，須返回原單位義務服務或授課者。 

2.具特殊事由，須兼職或兼課者。 

(二)教練選手不得從事所屬單項協（總）會之行政工作。 

(三)選手應專注投入訓練，不得擔任所屬單項協（總）會之單項國際賽會代表隊

教練職務。 

教練選手進行前項兼職或兼課者，應親自持兼職（課）申請表(如附件4)，敘

明理由並檢附證明資料，取得選訓單位、原單位之同意後，經本中心核准後，

始得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之兼職或兼課，僅限於第四點第八款所定之訓練期間以外時間進

行，每週至多4小時。 

七、請  假： 

(一)教練選手於請假7天前依規定提出申請，親自持請假單(如附件5)取得下列

人員之同意簽章後，提送本中心審核： 

1.未滿7天：總教練或教練。 

2.7天(含)以上： 

(1)總教練或教練。 

(2)選訓單位秘書長以上人員。 

(二)假別如下： 

1.公假： 

(1)參加有關亞、奧運(世大運)、各單項國際正式錦標賽、全國(民)運、全

大(中)運、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等賽會代表

隊(含培訓)資格之選拔賽。 

(2)經國際總會推薦受邀擔任有關亞、奧運（世大運）等賽會之裁判。 

(3)經核定實施國內、外移地訓練及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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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加全國運動會、全大(中)運或單項協會認定國內重大賽事，得於賽前

7天（含週六、日）返原服務單位(校)實施賽前集訓；賽後得調整訓練

至多2天為原則（含週六、日）。 

(5)凡參加國外賽事或本點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等賽會返國後，須配合政

府相關規定之流行傳染疾病期間實施自主健康管理者，得調整訓練，得

依賽事等級核假，至多3天(含週六、日）。 

(6)經本中心核准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兼職（課）者。 

2.事假： 

(1)當年度12天；教練選手自報到日起，依當年度實際調訓期程之月份，按

月核算事假天數，每月核以1日事假，未滿1月，以1月計。 

(2)經本中心核准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之兼職（課）者。 

3.家庭照顧假：其直系親屬及配偶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

顧者，得請家庭照顧假，全年度3天。 

4.病假： 

(1)因疾病必需治療或休養者。 

(2)防疫隔離。 

5.婚假：8天，並應自結婚前十天起三個月內請畢，超過天數以事假計，如

有特殊狀況得專案辦理遞延。 

6.產檢假：3天。 

7.陪產假：3天。 

8.產假：分娩前後，產假8星期(含例假日)；姙娠3個月以上流產者，產假4

星期(含例假日)。 

9.喪假： 

(1)子女、配偶、父母、養父母、繼父母、喪亡者，8天。 

(2)祖父母、配偶之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6天。 

(3)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3天。 

(三)前項所定假別天數內，教練選手費用全額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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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假未檢附證明資料及更改者，應於收假日起7個日曆天內親自補行請假

程序或檢附證明資料，逾時未辦理者，假別視為自願以事假計。 

(五)如需銷假者，應3個日曆天內親自補行辦理，逾時視為自願放棄銷假，其

假別及天數照計。 

(六)事假當年度累計超過本點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所定12天者，自第13天起，

教練或選手費用核發範圍如下： 

1.教練費用：教練津貼不予核發，其餘加給照發。 

2.選手費用：日常零用金(含生活津貼)不予核發，其餘加給照發。 

(七)當年度事假連續請15天以上者，扣除本點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所定12天

之剩餘天(時)數後，教練或選手費用全額(含所有加給)不予核發。 

本點第六、七項所定，僅適用於當年度事假天數為限，跨年度則無累計。 

八、曠  訓： 

(一)教練選手有下列情事者視為曠訓。 

1.無故未依訓練課表實施訓練者。 

2.未經核准請假而擅自離營者。 

3.逾時歸營者。 

(二)曠訓不滿一日，以一日計。 

(三)按日不予核發教練選手全額費用(含所有加給)。 

九、懲  罰： 

(一)教練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中心查證屬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1.未按訓練計畫執行任務或不接受督（輔）導，推諉瀆職者。 

2.行為不檢，涉及刑事案件經判決定讞者或有破壞團體和諧等情事者。 

3.無故不參加本中心舉辦之教練講習會、相關培（集）訓會議或活動者。 

4.變賣或使用公家器材設備營私圖利者。 

5.未經核准，在外兼課、兼職者。 

6.唆使選手違規使用運動禁藥，或知悉所屬選手有使用情事而隱匿不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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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不當言行，損害國家代表隊形象或國家榮譽者。 

8.倘有不適任之事實，經本中心及訓輔小組委員查核屬實者。 

9.曠訓者。 

(二)選手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本中心查證屬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1.違規使用運動禁藥及其他不當言行，損害代表隊形象或國家榮譽者。 

2.無故不參加本中心安排之課業輔導、各項訓練或運科檢測者。 

3.於培（集）訓期間，不服從教練及相關人員輔導者。 

4.行為不檢，涉及刑事案件經判決定讞者或有破壞團體和諧等情事者。 

5.變賣或使用公家器材設備營私圖利者。 

6.未經核准，在外兼課、兼職者。 

7.倘有違反規定之事實，經查核屬實者。 

8.曠訓者。 

(三)懲處案件，由本中心執行長、副執行長、相關處室主管召開「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培（集）訓教練選手懲處專案會議」(以下簡稱懲處專案會議)審議

。 

(四)懲處種類及經懲處專案會議審議通過後，依下列程序辦理： 

1.口頭告誡、公益服務及依本中心各該處室之管理規範之懲處：由本中心逕

予辦理。 

2.停止訓練資格(以下簡稱停訓)。 

(1)立即停止受懲處人於本中心所有培訓活動，及其教練選手費用、移地訓

練及參賽等培訓相關經費補助，並函知教育部體育署、選訓單位及原服

務或就學單位。 

(2)情節重大者，函請選訓單位審議取消其培訓資格；選訓單位決議取消培

訓資格者，應將決議結果函送本中心提報訓輔小組審議。 

前項第二款公益服務之內容及時間、第三款停止訓練資格之期間，由懲處專案

會議依個案情形審議裁量之。 

(五)申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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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頭告誡、公益服務及依本中心各該處室之管理規範之懲處不得提出申訴

。 

2.停訓申訴程序如下： 

(1)申訴人應於收到正式懲處結果通知7個日曆天內，敘明理由(如附件6)

向本中心提出申訴。 

(2)申訴案件，由本中心邀集教育部體育署、專家學者、本中心競技強化委

員會委員，召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集）訓教練選手申訴專案會議

」(以下簡稱申訴專案會議)審議，並得視情節通知申訴人到場說明或以

其他方式陳述意見。 

(3)申訴專案會議，得視停訓對受懲處人之培訓資格或經費補助之影響情

形，決議提報訓輔小組審議。 

(4)申訴結果，本中心應於受理申訴後7個日曆天內正式通知申訴人。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

我國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培訓參賽實施計畫」及相關法令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執行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附件 1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集）訓隊參加 

○○年第○○屆○○運動會 

實施計畫階段目標考核表 

教練： 

選手： 

填寫日期：○○○年○○月○○日 

階段 階段目標(預估成績) 目標達成 應改善事項 

第 1階段（自○○○

年○月○日起至

○○○年○月○日

止） 

 

 

 

 

 

 

 

 

 

 

有達成□ 

無達成□，待改善原因： 

 

檢測標準(預估成績) 目標達成 應改善事項 

 

 

 

 

 

 

 

 

 

 

有達成□ 

無達成□，待改善原因：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集）訓隊參加 

○○年第○○屆○○運動會 

實施計畫階段目標考核表 

教練： 

選手： 

填寫日期：○○○年○○月○○日 

階段 階段目標(預估成績) 目標達成 應改善事項 

第 2階段（自○○○

年○月○日起至

○○○年○月○日

止） 

 

 

 

 

 

 

 

 

 

 

有達成□ 

無達成□，待改善原因： 

 

檢測標準(預估成績) 目標達成 應改善事項 

 

 

 

 

 

 

 

 

 

 

有達成□ 

無達成□，待改善原因：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集）訓隊參加 

○○年第○○屆○○運動會 

實施計畫階段目標考核表 

教練： 

選手： 

填寫日期：○○○年○○月○○日 

階段 階段目標(預估成績) 目標達成 應改善事項 

第 3階段（自○○○

年○月○日起至

○○○年○月○日

止） 

 

 

 

 

 

 

 

 

 

 

有達成□ 

無達成□，待改善原因： 

 

檢測標準(預估成績) 目標達成 應改善事項 

 

 

 

 

 

 

 

 

 

 

有達成□ 

無達成□，待改善原因： 

 

 

 



附件 2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訓隊外出申請單 

隊別  

申請人 

(姓名) 

 

到達地點  

連絡電話  

事由  

外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返抵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教練核准簽名  

註 1:本外出單經各該隊教練核准，送中心大門警衛室執勤人員驗證無誤後，放行。 

註 2:本外出單由警衛室執勤人員於放行及申請人返抵中心時，統一收集妥當，並於

翌日送達競技運動處業辦人員。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訓隊外出申請單 

隊別  

申請人 

(姓名) 

 

到達地點  

連絡電話  

事由  

外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返抵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教練核准簽名  

註 1:本外出單經各該隊教練核准，送中心大門警衛室執勤人員驗證無誤後，放行。 

註 2:本外出單由警衛室執勤人員於放行及申請人返抵中心時，統一收集妥當，並於

翌日送達競技運動處業辦人員。 



附件 3 

○○培訓隊赴○○○○移地訓練、參賽申請計畫 

一、移地訓練、參賽目的： 

二、移地訓練、參賽期程：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移地訓練、參賽地點及住宿地點： 

四、移地訓練、參賽人員名單： 

教練： 

選手： 

其他： 

五、移地訓練、參賽內容：（移訓者附訓練課表及日程表；參賽者附日程表） 

六、移地訓練、參賽預期效益：  

七、移地訓練、參賽經費概算表：(EX:交通、膳宿…等) 

八、國訓中心需提供之行政需求：(EX：派車、經費借支…等) 

九、附件：（補充資料等）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申請人：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培訓隊赴○○○○移地訓練、參賽報告書 

一、移地訓練、參賽目的： 

二、移地訓練、參賽期程：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移地訓練、參賽地點及住宿地點(包括住宿分配)： 

四、移地訓練、參賽人員名單： 

五、移地訓練、參賽情形：（移訓者附訓練課表及日程表、參賽者附日程

表） 

六、移地訓練、參賽績效：（參賽者需附參賽成績及相關資料） 

七、移地訓練、參賽檢討及建議： 

八、附件：（相關資料及照片） 
報告人：           

 
日期：        



附件 4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訓隊教練選手兼職（課）申請表（範例） 

 

 

 

 

  內容 

 

 

項次 

申請表 

1 隊別  

2 姓名  

3 原服務機關  

4 手機  

5 

兼職（課）理由： 

 

 

 

6 
期程：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每週○，共○小時) 

7 地點： 

8 原單位授課課程表：有□   無□ 

9 選訓單位及原單位之同意書：有□   無□ 

10 
符合國訓中心培（集）訓隊管理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 

符合國訓中心培（集）訓隊管理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 

備註  



附件 5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集)訓隊教練、選手請假單   111.07版 

隊別 職 稱 姓 名 
總教練(職務代理人) 

簽名 
協會秘書長簽名 

     

事 由  

證明文件 到達地點/聯絡電話 

 

 

假別 
□公假 □事假 □病假 □喪假 □防疫隔離 

□其他           
預定返回時間 

□辦理停薪資、零用金 

□辦理停伙 

□辦理退伙︰款項匯入□個人 

                      □指定人員             

（本欄請勿填寫，由中心承辦人勾填）                                                                                                                                                                                                                                                                                                                                                                                                                                                                                                                                                                                                                                                                                                                                                                                                                                                                                                                                                                                                                                                 

 

請
假
日
期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起 

       共  天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止 

核判區分 處室主管  副執行長  執行長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批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假人： 
 



附件6 

請先詳閱再申訴書填寫說明 

申     訴     書 

申

訴

人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原服務機關 培 訓 項 目 
     年 月 日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或身分證明文件及字號） 

  

 電話： 

手機： 

職 稱 

 住 居 所 

郵遞區號及

聯 絡 電 話 

 

代 表 人 

（應附具選

定代表人文

書證明） 

 

住 居 所 

及 電 話 

 

代  理  人

（應附具委

任書）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或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及 字 號 ） 

 

職業  

住 居 所 

及 電 話 
 

案件處置 
發文日期及文號 

 
申訴人收受該
項文書之年月
日 

 



案件處置內容 

 

 

 

 

 

 

證據： 

 

 

附件： 

一、案件處置文書影本。 

二、代理人委任書正本(未委任代理人者免附)。 

三、代表人選定證明書正本(未選定代表人者免附)。 

 

此致 

（培訓隊全銜） 

 

 

 

申訴人：                   （簽章） 

代表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